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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企业名称
	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文号
	行政处罚文号
	处罚金额
	处罚依据
	处罚程序
	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	1
	托里县嘉岩石材有限责任公司

	无
	（托）应急罚〔2025〕22

	2.5万元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五项

	一般程序
	2025 年 9 月 11 日，托里县应急管理局在检查中发现托里县嘉岩石材有限公司 现场存在 5 名工人佩戴的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帽）已过期，不符合国家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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